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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對地方補助制度之檢討與改進中央對地方補助制度之檢討與改進中央對地方補助制度之檢討與改進中央對地方補助制度之檢討與改進 
為了有效落實地方自治，建立地方財政自主自律精神，行政院爰於 90 年度就現行中央對地方
補助制度作了大幅度的變革，本文就中央對地方補助制度相關法令依據及其演進過程，與一般
性補助款相關計算公式內容及補助制度未來修正重點等提出說明。 

◎李泰興（行政院主計處第一局科長） 

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近年來，由於中央與地方關係大幅轉變，尤其在精省後，配合地方制度法制定與財政收支

劃分法修正通過，為了有效落實地方自治，建立地方財政自主自律精神，行政院爰於 90 年度

就現行中央對地方補助制度作了大幅度的變革，一方面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第三十條及地方制

度法第六十九條規定，訂定「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以下簡稱補助辦法），作為

補助款編列與執行的依據。另一方面就中央各機關原編列補助地方計畫型補助款進行全面性的

檢討，並將其中非屬財政收支劃分法第三十條所定，計畫效益涵蓋面廣、跨越二以上縣市、具

示範性及配合中央重大政策或建設四項原則之補助款，調整改由行政院直接補助台灣省各縣

市，即為所謂中央對台灣省各縣市一般性補助款。 

依據現行補助辦法規定，中央對地方補助款主要分為一般性補助款及計畫型補助款兩大

類，其中一般性補助款係由行政院主計處（以下簡稱本處）負責設算分配，計畫型補助款則由

中央各機關依其施政需要予以分配及督導。由於上開補助辦法施行迄今將屆四年，在此期間

除因應若干執行需要作小幅度修正外，並未配合主客觀環境變化作整體性之修正，再加以一般

性補助款規模逐年擴增，由 90 年 942 億元擴增至 94 年 1,310 億元，對於縣市財政收入影響日

鉅。故為使補助辦法更契合中央與地方財政現況及需要，本處將就補助辦法進行修正，以重新

建構中央對地方補助制度。 

為讓外界對於近年來補助制度變革與一般性補助款分配方式以及未來補助辦法修正方向

有所瞭解，本文將就中央對地方補助制度相關法令依據及其演進過程，與一般性補助款相關計

算公式內容及補助制度未來修正重點等提出下列說明。 

 

貳貳貳貳、、、、中央對地方補助制度之演進及變革中央對地方補助制度之演進及變革中央對地方補助制度之演進及變革中央對地方補助制度之演進及變革：：：： 

在精省及 88 年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正前，中央對省市政府財源之挹注，主要係依據憲法第

一百零九條及第一百四十七條規定，由省立法並執行，或交由縣執行之事項，其經費不足時，

經立法院議決，由國庫補助之；及中央為謀省與省間之經濟平衡發展，對於貧瘠之省酌予補助。

歷年來，中央均本統籌分配盈虛互濟之原則，於中央政府總預算中編列對省市政府之補助款，

另依財政收支劃分法第十二條及第三十一條規定，就直轄市營業稅及印花稅收入各提撥 50%，

由中央統籌分配省及直轄市。至台灣省各縣市部分，則由省補助並由省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第

十二條、第十六條及第三十二條規定，就省稅中之營業稅與印花稅各提撥 50%，及縣市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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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土地增值稅 20%，統籌分配所屬之縣市。以上情形在精省及 88 年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正通過

後，為配合台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及因應中央與地方財政收支重新劃分，爰將中央對

地方補助制度及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分配制度進行大幅度修正。 

依據台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行條例第十條規定，台灣省政府 89 年度及其以後

年度預算由行政院納入中央政府總預算，另 88 年修正後之財政收支劃分法亦將全國財政收支

系統劃分為中央、直轄市、縣市及鄉鎮縣轄市等四級，稅課劃分為國稅、直轄市稅及縣市稅等

三類，故以往由中央補助省再由省補助縣市之財政補助制度，亦修正為中央補助直轄市及縣

市，縣補助所屬鄉鎮縣轄市。復依 88 年修正後之財政收支劃分法第八條、第十二條與第十六

條之一及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分配辦法相關規定，中央應就國稅中之所得稅、貨物稅各提撥 10%

與營業稅提撥 40%，統籌分配直轄市、縣市及鄉鎮縣轄市，其中直轄市應分配 43% （原為

47%），縣市分配 39%（原為 35%；另縣市稅中之土地增值稅亦提撥 20%併入統籌分配），鄉

鎮市分配 12%，其餘 6%為特別統籌稅款。故目前有關中央統籌分配稅款之分配與撥付，由財

政部依據前述固定比率，透過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專戶辦理。 

以往有關中央補助款之編列，依補助款性質及其編列方式可分為中央各部會補助款及中央

直撥補助款等兩大類，其中由中央統籌規劃或督導辦理或具有全國一致性質者，編列於中央各

部會預算項下者為中央各部會補助款，由行政院直接補助各地方政府者，為中央直撥補助款。

由於前述兩類補助款，在補助項目上並未明確區分計畫型或一般性，故中央各部會補助款中亦

可能包括一般性補助款，而直撥補助款中亦有計畫型補助款。惟在 90 年度現行中央對直轄市

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公布施行後，有關一般性補助款及計畫型補助款已有較明確之劃分，即具

財政補助性質之一般性補助款由行政院編列並撥付，計畫型補助款則由中央各部會負責。 

至於地方政府對於中央補助款預算編列方式，在以往計畫型補助款，中央各部會為避免因

透列地方政府年度預算以致影響計畫及經費之執行進度，原則上均要求地方政府以代收代付方

式處理，不透列地方政府年度預算，另直撥補助款，因具有財政補助性質，為利地方政府預算

收支平衡，均納入其年度預算辦理。上述補助款預算編列方式，自 90 年度起，基於尊重地方

議會審查預算之法定職權，並配合中央對地方補助制度之改進及現行補助辦法相關規定，一方

面除要求中央各部會應於會計年度開始前四個月，將計畫型補助款各地方政府所獲分配數額預

先通知，以利地方政府透列年度預算外，另一方面，對於若干性質特殊確實無法在前述規定期

限內通知地方政府補助數額者，亦同意在符合特定要件情形下，以代收代付方式先行執行，事

後再併決算辦理，以兼顧補助款編列與審查之完整性及地方政府實際執行需要。 

 

參參參參、、、、現行一般性補助款之分配基準與計現行一般性補助款之分配基準與計現行一般性補助款之分配基準與計現行一般性補助款之分配基準與計算方式算方式算方式算方式 

中央對台灣省各縣市一般性補助款主要分為三大部分，首先為補助各縣市基本財政收支差

短，其次為設算各縣市教育設施、社會福利與基本設施等補助經費，最後為縣市退休公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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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存款差額利息繳款補助。而上述三項補助款如以其支出性質按政事別分類，則可分為教育

經費補助、社會福利經費補助、經濟發展支出補助及專案支出補助。以下謹就相關計算項目及

內容分項說明如次： 

一、補助各縣市基本財政收支差短 

有關各縣市基本財政收支之計算方式為： 

（一）基本財政收入係參酌本處第三局、財政部賦稅署推估數與各稅目實徵數及近三年實徵數

變化情形推估而得。 

（二）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分配數係依據財政部核定之各縣市獲配金額。 

（三）基本財政支出為各縣市正式編制人員人事費（含技工、工友及駕駛）、福利互助、生活

補助與退休撫卹經費、法定社會福利支出（全民健保保費補助、農民健康保險保費補助

及中低收入戶老人生活津貼）、警察與消防人員超勤加班費及基本辦公費之合計數。 

（四）基本財政收支差短為基本財政支出扣除基本財政收入及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分配數後之差

額。 

二、設算教育設施、社會福利及基本設施等補助經費 

（一）教育設施補助經費 

本項經費設算指標係以各縣市財政能力、轄區人口數、學生人數及班級數為主，另考量

部分經費項目具有特殊性或必要性，爰另按相關指標進行設算分配，包括國中雜費減免、

裁併校、學校水電費、學校午餐、中途學校及老舊危險建物整建計畫等，其中學校午餐、

中途學校及老舊危險建物整建計畫並規定各縣市政府應專款專用，不得移作他用，以保

障各該計畫項目之經費支用額度。 

（二）社會福利經費補助 

本項經費設算指標係以各縣市財政能力與身心障礙者各項補助人數或人次、低收入補助

人次與老人、婦女、青少年及兒童等人數為主，另為保障各縣市所獲之社會福利經費均

較上年度只增不減，以維護相關弱勢民眾之法定權益，本處在設算各縣市補助額度時，

均以各縣市上年度相同基礎之補助數為下限，如低於下限則予補足。 

（三）基本設施經費補助 

本項經費係以各縣市人口、土地面積、公共設施面積及道路面積等指標為主，另考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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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建設費停徵後對商港所在地之縣市政府財政衝擊，與兼顧離島地區及省轄市因地理環

境位置以及現行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對省轄市之區並未比照縣所轄之鄉鎮市予以分配，爰

分別就商港所在地之縣市政府、轄有離島鄉鎮市之縣及省轄市予以加重權數，以增加其

所獲補助金額。同時，為協助部分貧瘠鄉鎮市支應其基本財政需求，亦匡列補助貧瘠鄉

鎮市專款經費，由縣政府併同其縣統籌分配稅款就各該貧瘠鄉鎮市之基本財政收支缺口

予以協助彌平。 

三、優惠存款差額利息繳款補助 

為鼓勵縣市政府積極償還積欠台灣銀行退休公教員工優惠存款利息差額，中央均按其實際

支付金額補助 60％，以減輕各縣市政府財政負擔。又經以上補助措施鼓勵後，各縣市政府每

年度退休公教員工優惠存款利息差額繳款率均超過 80％以上，較以往年度僅 30％或 40％，提

高甚多。 

 

肆肆肆肆、、、、補助現況檢討及未來改進方向補助現況檢討及未來改進方向補助現況檢討及未來改進方向補助現況檢討及未來改進方向 

一、一般性補助款之修正： 

（一）調整設算分配公式：現行中央對台灣省各縣市一般性補助款設算公式，自 90 年度施行

後，其間雖有作若干修正，惟對於如社會福利補助經費權重之分配及省轄市基本設施補

助經費加計權重 8.5％等結構性問題，近幾年民間社福團體及縣市政府均有不同之意

見，故如何就前述結構性問題進行改進、修正，將與各民間社福團體及縣市政府進一歩

研商並取得共識後辦理。 

（二）建立優先施政計畫項目備忘錄：自 90 年度起，中央雖已逐年增加對縣市一般性補助款，

惟因部分縣市政府並未確依施政優先緩急順序分配相關經費，反不斷以其施政之急迫性

要求中央各機關給予補助。故為落實地方財政自我負責精神，將推動建立各縣市一般性

補助款應優先辦理之施政計畫項目備忘錄制度，亦即縣市政府應就當年度所獲一般性補

助款優先用於已列入備忘錄之計畫項目所需經費。94 年度首先推動為教育補助經費備

忘錄度，目前納入優先施政之計畫項目包括國民中小學老舊危險建物整建、飲用水設備

及資訊設備更新汰換等三項計畫。未來年度預計再推動之經費項目，包括社會福利補助

經費及基本設施補助經費中之水利經費。 

（三）強化計畫及預算考核機制：未來除透過上述一般性補助款分配公式改變與建立縣市政府

優先辦理之施政計畫項目備忘錄，提昇一般性補助款執行績效外，另為強化財政監督機

制，未來中央亦將就現行對縣市計畫與預算考核方式進行調整，其調整重點，包括（1）

將上述施政備忘錄辦理情形納入考核範圍，（2）加強對各縣市政府財政改善績效與財政



 5 

體質健全度之考核（如累計未償債務餘額及歲入歲出差短等增減情形），以及（3）將考

核成績除作為中央增減對各縣市一般性補助款之參據外，亦可考量作為補助款分配設算

之指標，以強化考核功能。 

二、計畫型補助款： 

（一）落實補助辦法計畫型補助款編列之規定：依據補助辦法規定，中央對地方計畫型補助款

應符合具整體性、示範性與跨越縣市及配合中央重大政策或建設等四項原則者方可編

列，另相關補助事項亦於該辦法第七至第九條中有所明訂。惟因目前部分中央機關在編

列計畫型補助款時，除未依上開規定辦理外，亦未要求地方政府應編列相對之配合款，

致使地方政府競提計畫申請補助，影響補助款應有之效能。故未來將於行政院就中央各

機關所提計畫型補助款之補助項目與經費需求進行核定作業時，建立計畫型補助款審議

及地方配合款編列機制，以落實補助辦法相關規定。 

（二）改進計畫型補助款補助機制：中央前為落實計畫型補助款競爭評比機制，有效提昇經費

使用效能，爰訂定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申請計畫型補助款補助之處理原則，作為相

關補充規定。又有關中央對地方計畫型補助款之監督與考核，依補助辦法所訂，係由各

機關自行訂定管考規定辦理。故為強化計畫型補助款執行績效，未來除將上開處理原則

併入補助辦法，並就中央各機關應訂定之管考規定作更詳細且一致之規範。  

（三）整合中央對地方相關協助財源：因目前中央對地方協助之財源，除補助款外，尚包括委

辦費、回饋金（如軍事演訓基地附近之地方政府要求國防部編列回饋金）及獎勵金（如

財政部對於查緝私菸酒績效優良之地方政府發給獎勵金）等。由於中央部分機關對於前

述財源之性質與用途並未明確區分，致在規範機制上發生不一致甚或混淆之情形，故為

解決前述問題，未來除將上述協助財源之性質予以明確區分外，另就其規範機制儘量予

以一致化，俾使中央協助地方財源有效整合發揮效能。 

 

伍伍伍伍、、、、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有關中央對地方補助制度，主要係在兼顧中央財政健全及充裕地方政府自主財源，從而建

立各級地方政府財政自我負責觀念之原則下，就國家整體資源予以重新分配，以滿足地方基本

財政支出並充分發揮地方自治精神。現行補助制度施行迄今，雖然已經獲得輿論與各地方政府

之肯定及支持，不過也面臨若干挑戰與阻礙。為了有效達成預期政策目標，及於以後年度能夠

持續推動本項攸關國家長遠發展的制度，本處將成立補助辦法研修專案小組，同時，配合本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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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成立之計畫與預算審核小組未來推動工作重點，就現行補助辦法相關條文進行修正，並於

修正初稿完成，擇期邀請中央相關部會與直轄市、縣市政府進行研商取得共識後施行。在前述

修正過程中，除希望中央各部會及各級地方政府能予充分配合外，亦期待各界多予鼓勵與支

持，並不吝提供各項寶貴建議意見，俾使整個補助制度更臻於完善與健全，以落實憲法有關中

央與地方均權之精神。 

 

 


